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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學校日班級經營計畫報告書 

班級 3  年  11 班 導師 吳清源 電話 27535968#352 

類別 重要內容 

個人 

教育理念 

1. 對自己負責：希望升上高三的孩子們開始能為自己的行為及表現負責，除了做好

份內工作之外，也能逐漸學會獨立自主。此外，在團隊中，盡一己之力與他人合作

完成共同任務。 

2. 尊重他人：從日常生活中，培養學生尊重自己及他人的胸襟。每一個人身上，必然

有幾個值得我們學習的特質，只有彼此尊重，才能看見那些值得學習的事物。 

3. 透過多元學習，探索自己的能力：利用在校多元課程、社團及各種學習資源，以開

闊的心嘗試不同事物，學習跨出舒適圈接受挑戰，積極拓展視野，瞭解不同文化及

趨勢，進而了解自我，發掘個人潛能。 

4. 時間安排及規劃：學習妥善安排自己學習與休閒的時間，明白什麼時間該做什麼

事，進而提升自我學習能力。 

5. 培養關懷他人及弱勢的心：透過服務學習的機會，培養關懷及同理的心，進而利用

自己的力量回饋社會。 

作息與 

常規 

1. 校定到校時間： 

    週一～週五為早上8：10，未於上述時間內到校者，登記為「未到」，登記次數  

    累計達五次，則需「正向管教」乙次。 

2. 上課鐘響後未進教室，10分鐘內登記遲到，遲到累計10次處以警告乙次，超過

10分鐘則登記曠課，曠課累計7次處以警告乙次。 

3. 每日中午12：25-12：55為午休，午休時閉上眼睛休息30分鐘，幫助大腦恢復精

神，為下午課程儲備精神(若有公差勤務，務必事先告知導師，活動申請亦須事

先完成申請，通過才能執行)。 

4. 晚自習時間為18：00-21：30，同學可自由參加，地點於圖書館自習教室。 

5. 手機及行動載具使用規定：上課時間禁止使用手機。如遇緊急狀況，可知會當

時的任課老師，再行使用。 

請假規定 

1. 請假規則： 

事假：需於請假日前先辦理請假手續，請家長於請假單上簽名，並利用便條紙 

      註記事由，方便導師了解。 

病假：病假需於請假日後三日內完成手續，請檢附證明(藥袋或收據) 。 

          註1.定期考試前三天請病假,無論時日多久均須健保醫療機構之證明文件  

          註2.定期考試時除了因本人患重病且有醫院之診斷證明外，一律不准假。 

2. 若無法到校，請於當日早上9點前通知導師(請撥手機或辦公室電話，若未接到來

電，請以簡訊告知或撥電話至辦公室分機352留言，會盡快回電確認) 。 

3. 到校後若因身體不適，經健康中心評估後須離校就醫或有事需外出，則會先以

電話與家長確認，同學填寫外出單後方可離校(之後須補請假手續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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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行事 

與活動 

‧重要考試： 

  第一次分科測驗模考：2月 20日 

  第一次段考：3月 23日、3月 24日 

  第二次分科測驗模考：5月 9日 

  高三畢業考：5月 3日 

  畢業典禮：6月 2日 

  大學分科測驗：7月 12日～7月 13日 

  高三重修開始：7月 14日 

班級課表 

 

1. 班級課表可於學校網站查詢，路徑：首頁線上服務課表查詢。 

2. 如任何課程上有問題，煩請先讓導師了解。 

 

家長配合

事項 

1. 督促孩子每天準時到校，養成規律作息，並留意孩子返家的時間與相關安全事項，

培養孩子主動告知習慣。 

2. 高三因課業繁重，考試次數多，學生較易受成績或學習問題影響心情，請家長視其

平時表現，多鼓勵、少責備。 

3. 關心及參與孩子在班上和學校的活動，並留意孩子交友與感情狀況，如孩子在適

應上、情緒上或身體上等出現問題，請家長務必告知，以便適時給予關懷與協助。

(本校輔導室分機為 217) 

4. 高中無聯絡簿，請督促子女準備一本記事本或其他方式，將每日作業、考試和其他

注意事項記下，以利學生學習自我時間管理。 

5. 瞭解學校相關規定及考察辦法，督促孩子自我管理。請定期至學校網頁系統查看，

了解孩子成績及銷假情形。網頁路徑：學校首頁→家長專區→成績查詢及出缺勤

查詢系統。 

6. 關心孩子飲食狀況。 

7. 充分和孩子討論校系選擇相關訊息，並引導孩子多探索自我潛能、了解自己，及早

思索並規劃人生。 

其他 

關於學生學習問題… 

‧高三的重要性 

1.重視學習效能。   

2.保持良好的規律生活。 

3.探索興趣的科系。 

‧家長的角色 

  1.注意作習(晚間及假日)唸書情況、飲食狀況。 

  2.注意孩子的情緒，多與孩子溝通，了解在校生活，家庭活動的參與。 

  3.注意孩子的特質與性向，討論並尊重孩子升學志向與想就讀的系所。 

 


